
苏州市农业信用承诺书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 、 《江苏省社会法人

失信惩戒办法 (试行 )》  (苏政办发 (2013〕 99号 )、

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
(试行)的通知》 (苏府办 〔2014〕 192号)等有关规定 ,

在办理行政许可、农业项目申报的材料申请环节中,本人

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郑重承诺 :

一、严格遭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,全面履行应尽
的责任和义务。

二、本公司没有下列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为 :

1.动植物防疫、检疫方面的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
为 ;

2.农药、兽药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、肥料、种子等农
业生产资料方面的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为 ;

3.涉农行政许可方面的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行为。
三、本企业符合以下管理要求 :

1.符合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要求 ;

2.符合产品质量方面的相关要求 ;

3.符合诚信守法方面的相关要求。
四、本企业提供的材料所涉及的全部信息内容合法、

真实、有效,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份。
五、本企业在省、市、县 (区 )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中

没有较重或严重失信记录。
六、若违反本承诺,经查实,愿意接受行业主管部门

和信用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,并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

的处罚。
七、本企业同意将以上承诺上网公示。若违背以上承

诺,自愿按照 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社会法人失
信惩戒办法 (试行)的通知》 (2014〕 192号)规
定作为失信信息,记录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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